
 

 

 

退 還 押 標 金 申 請 單 

一、 本公司參加貴社「111年度臺中地區矯正機關消費合作社日(食)用品

第 2次聯合採購案」，倘未得標、廢標或流標，請將押標金計新台幣       

共        萬元，檢附限時掛號回郵信封，以郵寄方式寄回，地址

如下。 

二、 如有得標者，並合約書一併寄回。 

二、退還押標金詳細資料內容如下：  

金融機構名稱及票面字號 票  面  金  額 

 

 

 

 

 

（票據背面請用鉛筆輕寫廠商簡稱） 

新台幣            元整 

        此 請 

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  

投標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

電    話： 

廠 
商 
印 
章 

 

負 
責 
人 
印 
章 

 

中華民國 一一一 年 六 月       日 


